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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市中政办发〔2020〕3 号

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认真做好 2020 年度人大代表建议和

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为认真做好 2020 年度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，

根据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化思想认识

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（以下简称建议、提案）是人大代

表实施法律监督、工作监督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。认

真做好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，既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体现，也

是增强政府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的重要手段，对提高政府工作水

平、打造“大强美富通”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品质之区具有重要

意义。各承办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以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

负责的态度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办理责任，规范有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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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实有效地做好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。

二、明确办理时限，规范办理程序

（一）交办接收。建议、提案均通过市政府电子政务办公系

统（以下简称政府内网）交办。各承办单位收到建议、提案后，

要认真核实，逐件登记。如发现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，要说

明原因，在 3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区政府办公室督查室，在征得同

意后退回，不得自行退办。对属于本单位职能范围的建议、提案，

应及时报送主要领导阅批。

（二）办理。

1.分办：对于分别办理的建议、提案，由各承办单位分别答

复代表、委员，各承办单位要在答复前做好沟通工作，协商一致

后再向代表、委员答复。

2.主办、会办：对于一件建议、提案由一个单位牵头（主办

单位）、多个单位（会办单位）会同办理的，主办单位要切实负

起牵头协调责任，主动与会办单位协商办理，做好意见汇总和答

复工作；会办单位要切实履行承办责任，积极配合主办单位做好

相关工作。对涉及单位较多的，主办单位可以召集联席会议，协

商研究办理意见。

（三）答复。

1.分办：分办单位将办理情况按照规定格式（附件 1、2）

形成书面答复，经本单位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向代

表、委员送达书面答复意见和答复意见反馈表（附件 3、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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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主办、会办：会办单位将办理情况形成书面材料，经本单

位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报送主办单位；主办单位按

照规定格式（附件 1、2）形成书面答复，经本单位主要领导审

核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向代表、委员送达书面答复意见和答复意

见反馈表（附件 3、4）。

对联名的建议，承办单位须向所有联名代表送达答复意见；

对联名的提案，承办单位须向第一提案人送达答复意见。

（四）报送。代表、委员满意后，分办、主办单位须在 4月

30 日前，将代表建议答复意见和意见反馈表，报送区人大常委会

人事代表工作处和区政府办公室督查室；6月 30日前，将政协提

案答复意见和意见反馈表，报送区政协宣传提案处和区政府办公

室督查室。

答复意见的右上角，须根据实际情况标注建议、提案所提问

题的解决程度。所提问题已采纳或解决的，用“A”标明；正在

解决或已列入计划拟解决的，用“B”标明；因目前条件限制需

留待以后解决或参考的，用“C”标明；不可行或不能解决的，

用“D”标明。

（五）总结归档。各承办单位应在 8月底前对今年的建议、

提案办理工作分别作出书面总结，并通过政府内网报区政府办公

室督查室。各承办单位对办理完毕的建议、提案答复意见和意见

反馈表等有关材料，按档案管理的要求，整理立卷归档。

三、严格工作要求，精心组织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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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承办单位主要领导是本单位建议、

提案办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做到亲自挂帅、亲自过问、亲自

督办，在制定工作计划和工作部署时，围绕区委、区政府中心工

作，将建议、提案办理与本单位工作结合起来，一并考虑，统筹

推进。各单位要按照建议、提案有关工作制度和规范，进一步完

善机制，优化办理流程，建立办理台账，努力实现办理工作制度

化、规范化。

（二）提高答复质量。区政府领导有明确批示的建议、提案

须逐件面复，其他建议、提案，也应尽量做到先面复后书面答复。

面复可采取邀请座谈、登门汇报、现场察看、集中面复等形式。

建议、提案书面答复要严格按照办文程序认真组织，格式规范，

答复内容要符合政策，表述准确，有实际内容、有具体措施，力

戒空话、套话，避免流于形式。对建议、提案提出的每一条建议，

要有针对性逐一回应。答复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，承办单位应按

规定做好保密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落实。区政府办公室对全区建议、提案办理

情况实行跟踪督办，定期调度进展情况，对区政府领导有明确批

示的建议、提案实行重点督办。各承办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，精

心组织“回头看”活动，对建议、提案所提问题的办理结果、最

新进展、是否有反复等情况进行自查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四）推进信息公开。各承办单位要根据自身工作实际等情

况，对建议、提案办理推进情况和办理结果，通过政府网站等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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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予以公开，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，提高政府公

信力。

各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如遇到问题，请及时与区人大常委

会人事代表工作处（济南大厦 1602 室，电话：82078201）、区政

协宣传提案处（济南大厦 1612 室，电话：82078508）及区政府

办公室督查室（济南大厦 1013 室，电话：82078323）联系。

附件：1.市中区人大代表建议答复函式样

2.市中区政协提案答复函式样

3.市中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结果意见反馈表

4.市中区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反馈表

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3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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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A(BCD)

单 位 信 笺 头

签发人：（签字） （ ） 号

对济南市市中区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 的建议》收悉。现

答复如下：

（单位印章）

年 月 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处、区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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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A(BCD)

单 位 信 笺 头

签发人：（签字） （ ） 号

对济南市市中区政协九届四次会议
第 号提案的答复

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 的提案》收悉。

现答复如下：

（单位印章）

年 月 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抄送：区政协宣传提案处、区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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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市中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结果意见反馈表

第 号

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

单位或地址 是否面复

建议标题

承办单位

总 体 评 价

满 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

具体意见及要求：

代表签字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对答复“满意”、“基本满意”或“不满意”的，请在其空白处栏内

划上“√”。在“是否面复”后面空格内填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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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市中区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反馈表

提 案 编 号 提 案 承 办 单 位

案 由

答 复 方 式 面复 电话 座谈 寄送

办理人员态度 很 好 较 好 一 般

办理情况总体评价 满 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

具
体
意
见

提案人签字： 联系电话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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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。

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9 日印发


